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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项目概况
（一）总体要求
服务主要包括运维体系检查、数据质量监督检查、异常数据检查、随机检查、报告编写等，对42个乡镇（街道）站点运维情况和数据质量等开展检查并进行评价。成交供应商应参照部、省等上级部门以及市级有关自动站的运行管理规定开展工作，如检查期间出台新的自动站运行管理规定，则应按照最新规定执行。成交供应商应对检查结果和检查质量负全部责任。
（二）项目总费用：70万元人民币
二、服务配置要求
（一）服务周期
自合同签订之日起一年
（二）人员及车辆配置
专业技术人员1组，共4人（包括项目负责人1人、报告编制人员1人、现场人员2人）以及运维车辆1台。
（三）设备配备要求
1.主要包括流量计（高、低流量）、手持气象仪、温湿度计、空盒气压表、动态校准仪、零气发生器、风向风速传感器、便携颗粒物监测仪、标气钢瓶、臭氧便携分析仪等符合相关监测方法要求的仪器设备及标准物质。所有核查用设备均需有相关计量部门的计量认证证书，且处于有效期内。
2.车辆及车辆使用维护维修等费用均包含在投标报价中，采购人不再另行支付任何费用。
（四）承担镇江市乡镇（街道）空气自动站建设及运维单位不得参加本项目投标。须提供承诺函并加盖成交供应商公章。
三、服务内容
服务内容主要包括日常运维任务完成情况、异常情况处理情况、站房环境保障效果、采样系统维护效果、仪器日常维护效果、质量控制效果、通讯系统维护效果（数据上传发布情况）、人员与档案记录管理情况等。成交供应商每季度开展1次覆盖全部站点的质控（QC）检查，每半年开展1次覆盖全部站点的质保（QÀ）检查。包括但不限于：
（一）运维体系检查
1.质控(QC)工作内容至少需包含如下：
（1）检查站房内卫生、站房供电、空调、稳压器是否工作正常，协助开展防火、防水及防盗相关设施完整性与有效性检查；
（2）观察并记录站房周边变化，是否会有影响空气站房采样、局部污染等对测值带来影响的环境变化；
（3）气态污染物分析仪（SO2、NOX、CO、O3）需对其精密度、响应时间、零点检查，并记录最终测试的情况；
（4）颗粒物分析仪需对其流量及内部参数值检查、COUNT值测试、背景值检查、气密性采样相关温度、压力传感器进行检查，并记录最终测试的情况；
（5）采样管路、采样部件的清洁度、密封度检査；
（6）站房内动态校准设备与零空气工作性能检查，检查标准物质更换日期，并记录相关情况；
（7）检查各分析仪内部运参数，了解仪器工作状态是否正常；
（8）检查气象参数、站房内温湿度传感器工作状态；
（9）查站房内配套设置是否工作正常，如门禁、摄像头；
（10）对配备能见度和拍照系统的站点，确保相关测值合理有效,且拍照系统上传照片正常；
（11）日常运维任务完成情况（查看记录）；
（12）异常情况处理情况（调取异常数据、查看处理记录等）；
（13）数据采集及通讯情况（查看数据上传情况）；
（14）运维人员情况（检查运维人员配置情况）；
（15）核查异常报警时段视频；
（16）档案管理情况等（查看记录）。
需安排专门的审核人员对运维体系检查结果进行审核，及时发现异常检查结果，并报告采购人。
2.质保(QA)工作内容至少需包含如下：
（1）现场使用经量值溯源且在有效期内的标准气体或仪器设备，对气态分析仪进行多点校验，测试各测量因子与标准品之间的偏差、斜率、截距、相关系数；
（2）现场对氮氧化物分析仪钼转化炉进行性能多点测试，并同时对二氧化氮测值进行多点校准，测量其偏差、斜率、截距、相关系数；
（3）现场需使用经量值溯源且在有效期内的流量计，对颗粒物分析仪的流量进行校验，记录分析仪内部的温度压力测值，对相关的偏差进行计算并记录。
（二）数据质量监督检查
对照《环境空气颗粒物（PM10和PM2.5）连续自动监测系统运行和质控技术规范》（HJ 817-2018）《环境空气气态污染物（SO2、NO2、O3、CO）连续自动监测系统运行和质控技术规范》（HJ 818-2018）中，精密度、准确度审核相关要求进行数据质量监督检查，检查项目包括但不限于多浓度点NO、NO2、SO2、CO、O3自动监测系统的准确性、PM2.5和PM10切割流量和显示流量的准确性、PM2.5和PM10灵敏系数的准确性等。
（三）异常数据检查
对在数据审核等工作中发现的异常监测数据进行分析研判，对确实存在仪器异常、监测数据异常、人为干扰或弄虚作假嫌疑的站点，或根据采购人指定，成交供应商应对相关站点开展核查，并于3个工作日内反馈站点数据异常原因，7个工作日内提交数据异常分析报告，并在报告中详细阐明异常原因和异常时段。异常数据检查内容包括但不限于：
1.运维记录检査（调取平台运维记录，检査其是否符合要求）；
2.重要仪器参数变化情况检查（调取平台参数记录，检查其是否符合要求）；
3.站房周边环境检查（现场检查、拍照）；
4.现场质控检查，根据异常项目，携带相关质控设备开展现场检查（质控设备性能需确认合格，并详细记录检查结果）；
5.如以上检查工作不足以说明异常数据原因，应开展监测因子比对监测，核实监测数据是否真实准确。
（四）随机检查
根据工作需要，出现以下情况时，成交供应商应配合采购人完成相关质控检查工作：1.发现、怀疑数据异常或可能存在人为干扰监测数据的点位；2.设备因故停机超过3天时；3.站房迁移后；4其他临时性检查。
（五）报告编写
1.季度检查报告：每季度检查完毕后，应于下一个季度首月15日前汇总各站点检查结果，形成专项报告，并对检查过程中发现的问题进行总结分析，提出针对性整改建议。
2.半年检查报告：半年检查完毕后，应于下一个半年首月15日前汇总各站点两轮检查结果，形成专项报告，并对检查过程中发现的问题进行总结分析，提出针对性整改建议。
3.年度检查报告：年度服务完毕后一个月内，成交供应商应根据全年四轮检查工作开展情况提交年度工作报告，并对各站点运维、数据情况提出有针对性建议。
（六）技术培训
根据采购人工作安排，在项目服务期内，集中对乡镇（街道）空气站运维人员开展技术培训，不少于1次。 
四、监督考核要求
（一）监督管理
1.采购人对成交供应商提供的服务每季度评估一次，如成交供应商未能按照采购要求提供合同全部服务，且未能在要求的整改期内完成整改，采购人有权终止合同。
2.成交供应商应承担监测数据的保密责任（签订保密协议），不得利用本项目的数据、档案或有关资料对外开展技术交流、数据交换等。否则，采购人有权终止合同，并追究相关法律责任。
（二）考核要求
1.合同期内各时段未按要求完成现场检查，根据未完成点次数量占比扣除相应服务费用；如该时段内未完成点次超过20%，经采购人确认扣除该考核时段内全部服务费用且有权即刻解除合同。
2.成交供应商未按采购人要求及时提供例行报告的，或例行报告不符合采购人要求的，根据程度酌情扣减当季度费用的5%-10%。
五、人员管理要求
1.项目负责人负责与采购人对接每月的质控检查计划，协调处理安排具体的检查工作。在服务期间，项目负责人应保证电话畅通，确保采购人能及时取得联系。
2.合同期间，本项目所有技术服务人员的更换均需经过采购人同意。
3.合同期间，成交供应商应采取必要的安全保护及相关措施，保障质控检查活动中人员的人身和财产安全。如服务人员在工作中发生任何人身损害及财产损失等情况，与采购人无关，成交供应商负责全权处理事故并承担全部费用，并且成交供应商自愿放弃对采购人提起任何索赔及法律责任追究。
六、报价要求
所有报价均以人民币报价，报价包括该项目完成的所有费用，供应商报价时需考虑完成本项目内容所涉及的包含但不限于人工费、材料费、机械费、工具设备费、税费、保险、培训、售后服务、验收、利润等供应商认为可能发生的与该项目相关的一切费用。在合同实施期间，采购人不再支付其他任何费用。
七、付款方式
1.履约保证金：不涉及
2.付款方式：
（1）合同签订，收到供应商发票后10个工作日内，支付合同金额的30%；
（2）自合同签订之日起，服务期满3个月、6个月、9个月，收到供应商发票后10个工作日内，分别支付合同金额的10%、10%、20%；
（3）服务期满，完成合同内容且经项目验收合格后，收到供应商发票后10个工作日内，支付合同30%剩余款项；
（4）所有款项在财政资金下达后，供应商须收到采购人通知后方可开具对应发票。
